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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：

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扎实推进新型工

业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26〕5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筹划安排福州市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专项

资金项目，现将组织申报 2026 年度福州市抱团参展开拓省外

市场项目计划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牵头组织单位：须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

工业企业、专业会展公司、行业协会。已列入 2025 参展计划，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榕工信运行〔2026〕44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度福州市抱团参展
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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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际未完成参展计划的牵头组织单位（除展会主办方原因展

会取消以外），不能申报 2026 年参展计划。

（二）展会（广交会除外）：拟新增申报列入 2026 参展计

划的展会，展会主办方须为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，或经注册登

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（含行业协会），以及专业展览公司主办的

展会须为连续举办过5年及以上，上级部门明确要求参加的展会

除外。原则上全市每年安排不超过30场展会。优先保证千亿产业

相关展会。

（三）参展企业：须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制造

业企业，参展企业达 5家（含）以上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牵头组织单位：给予不高于参展企业展位费总额 20%

的组织管理费补助，每家单位 2026 年全年组织管理费补助最高

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二）参展企业：给予不高于展位费 80%的补助，每家企

业单次展会展位费补助不超过 5万元，2026 年全年补助累计不

超过 30 万元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取消当年补助，且连续两年不得申报相关项目：

1.牵头单位、参展企业存在弄虚作假，虚报参展企业数量、

展位费用或伪造材料。

2.牵头单位未在展会现场履行审核和管理责任的，出现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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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企业冒名参展的情况。

（二）取消当年补助，且次年不得申报相关项目：

1.单个展会实际组织参展企业家数少于“组织参展企业预计

家数”的。

2.牵头单位未在展会后十天内在“政企直通车”平台发布

展会成果。

3.牵头单位、参展企业存在严重失信记录或不良信用行为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2026 年度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工作方案（内容包

括但不限于：展会介绍、近三年参展企业总数、参观展会人数、

福州企业参展数、成效等）；

2.2026 年度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申报表（附件

1）；

3.列入 2026 年度福州市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

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1.申报单位按属地原则向福州市辖区内各县（市）区工信

部门申报，按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，并提交相应材料；

2.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做好申报材料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审核。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

发局应对资金申报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对

申请材料提出明确的审核意见后，正式行文上报市工信局。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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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4月 8日（此为各县（市）区审核收

件时间，企业申报截止时间由各县（市）区确定）。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 年 3月 24 日



附件1

2026年度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申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牵头组织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、平方米

项目情况

牵头组织单位

单位地址

法人代表人 手 机

联系人 手 机

展会名称 展位号

展会时间 展会地点

展会主办方 展会承办方

展会批复单位 展会何时开始举办

展会预计参展企业
总家数

展会预计参展总面积

本次组织参展企业
预计家数

本次组织参展企业预计
面积

预计展位费
补助金额

预计组织管理费
补助金额

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意见
 单位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附件2

列入2026年度福州市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汇总表

序
号

申报单位 牵头组织单位 展会名称 展会主办方 预计时间地点
拟参展企业
数（家）

预计参展面
积（平方
米）

1

2

3

4

5

合             计



列入2026年度福州市抱团参展开拓省外市场项目计划汇总表
预计补助总
金额（万
元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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